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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国宪法施行 60周年的民科法律部会声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 年 5 月 3 日 

 

 

日本国宪法，今天迎接 60 周年的佳节．制定此宪法前，于 1946 年 1 月，期望「民主主义

日本的成长与确立」，作为科学者对「日本人的福利与世界和平」(协会规约第 2 条)作出贡献

为目的，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(略称；民科法律部会)母体的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被设

立．面临者 60 年共同创造历史的日本国宪法在国内外风浪中颠簸的危机，民科法律部会主张

要重新认识日本国宪法之积极意义，继续坚持进而发展其意义．我们在此表明其所见． 

 

１  日本国宪法，是站在反省对亚洲·太平洋地域为首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人民带来无

数灾难的侵略战争的立场，将人类多年努力而取得的恒久和平、主权在民、基本人权的保障、

议会制民主主义、地方自治等成果为基础而成立的．尤其是，记明永远放弃战争和武力行使、

不带军事力量的第 9 条，个人的尊重为基础的多种市民自由、刑事权利的优厚保障、两性平

等、生存权等的人权保障规定，可以说都是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． 

广岛·长崎的原子弹受害为首，亲自体验了悲惨战争的日本国民希求和平，支持了此宪

法的同时，由日本被侵略，蒙受严重损失的亚洲诸国人民也支持它．这 60 年，日本国宪法的

和平·民主原理遇到反对势力的威胁的每一次，人们也不断地努力去拥护它，可以说日本国

宪法成了希求和平的人民的要塞． 

但现在，要修改宪法，特别要修改第 9 条的局势逐日发展．「PKO(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)

等协力法」、「周边事态法」为首的自卫队海外派兵体制的整顿，由「恐怖主义特错法」、「伊

拉克特错法」、「武力攻击事态法」的制定更加强化．最终目的即与美军的共同作战体制的完

成．在此之前，防卫厅也升格为防卫省，强化了其权限．同时，自卫队海外活动为主要任务

的「防卫厅设定法」及「自卫队法」也已被修改了．自民党已于 2005 年 11 月发表了记明整

备自卫军并承认其军队之国际活动的新宪法草案，同年 10 月，民主党也在有关宪法的提议当

中，主张日本应该参加联合国多国籍军的活动，日本经团连(日本经济团体连合会)也为了确保

国家利益，稳定国际社会，要求自卫队的海外活动．政界、经济界这些为「明文改宪」的动

态逐日激化的局势下，「宪法改正手续法」也将要被制定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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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 这些修改宪法的动态，是与跨越各种法律领域的国家及社会的基本构造(constitution)

的转换和改造分不开的．民科法律部会之所以把握并进行研究和批判接连不断展开的国家构

造的「转换和改造」，是因为本会认为探讨研究这些动态的全体构造是本会固有的任务．此间，

本会的研究对象为 一．小选举区制、政党补助的导入等一系列政治「改革」 二．经济、劳

动、福利等方面的「规定缓和」 三．行政、司法、教育、大学等方面的新自由主义「改革」 

四．国旗国歌法的制定、教育基本法的修改等国家主义「改革」 五．在偷听法的制定、少年

法的修改、对具有政治性的表现的不当压制、「共谋罪新设构想」等措施上所能看出的治安体

制的强化 六．背叛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秩序的日美军事同盟体制强化．探讨研究以上

对象，鉴于日本国宪法的诸原理，我们不得不说其正当性、妥当性极为难以可靠． 

 

３  日本国宪法的和平、民主原理遇到威胁，民科法律部会是每次组织研究班，在学术界

反对这些势力的．日本国宪法施行 60 周年的今天，本会在此表明坚决反对现在修改宪法的一

切动向的意志，同时表明今后也作为研究家团体，坚持「在所有法律领域，促进法学研究家

在研究上的联络、协力，进而发展民主主义法学」(民科法律部会规约第 2 条)的立场，与包括

日本在内的世界人民携手，为拥护和发展日本国宪法诸原则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贡献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 

 


